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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第8号建议的

答复

王向方等17名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建设与石林国际知名旅游胜地相匹配的厕所文明城市的议案》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基本情况
2016年结合厕所革命，石林县新建公厕29座，改造公厕34座，2017年新建公厕9座，改造15座，在近年新建和改造的公厕中。通过学习交流和借鉴，新建公厕达到一类公厕不论是内部环境和公厕的外观到有极大的改善，新建的公厕部分达到A类，高铁西站公厕按照3A旅游公厕建设，改造的情况，完善了设施设备，修缮了破损设施，特别是石林中路的公厕改造后达到了2A标准，确实提升了城市公厕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的入厕视角。

目前我县共有城市公厕118座，其中一类公厕69座，二类公厕26座，二类以下公厕23座；我县建有集镇公厕34座，其中：水冲公厕10座，旱厕24座；行政村公厕89座，其中：水冲公厕23座，旱厕66座。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为了建设与石林国际知名旅游胜地相匹配的厕所文明城市，除了加强公厕建设，同时也在进一步提升公厕管理，提高公厕服务水平、及时维护设备，提高公众文明入厕的意识。有些公厕建成之初硬件设施确实很好，但是由于日常维护不及时，再加上不文明入厕行为，导致公厕设施损坏却不能及时修缮，卫生情况急速下降，公厕很快就“不堪入目”。针对此类情况，安排专人对公厕进行管理，一是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坚持规范化管理，制定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监督；二是严格录用公厕管理员和保洁员，进行岗前培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明确职责，严格考核制度；三是充分调动各单位、街道、社区各方的积极性，加强各相关单位公厕日常管理的指导、检查、督促工作，加大管理与保洁的力度，为居民提供洁净的入厕环境。在公厕环境卫生管理上，县住建局根据我县公厕分布点多、面广的特点，将其划片管理。每天上午、下午及晚上定时清扫冲洗，其他时间保洁。公厕管理质量按考核要求进行达标。每日派出专职管理人员对辖区公厕进行卫生督查，并按照公厕卫生标准每月对公厕进行不定期的2—3次综合抽查。通过以上日常管理工作，县住建局为辖区广大市民创造了良好的如厕环境。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一）合理规划布局，加大公厕建设力度。把公厕建设列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对县城建成区内公厕的布局进行合理科学规划，使城市公厕建设布局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在近期内应采取长短结合、逐年建设、加大维护的方法，以缓解和解决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今后对新开发的商业区、居民区等较大规模的建筑必须规划和建设公厕，公厕应当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同时投入使用。 

（二）开放沿街单位厕所。部门、单位是一种潜在的资源，这些厕所实行对外开放，也是解决县城人员集中区公厕偏少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积极动员沿街单位、企业、酒店、超市等部门的内部厕所全部对外开放。

（三）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市级部门的支持力度及县级财政的配套，加大公厕建设投入，在资金上为公厕建设提供保障。

（四）坚持教育与处罚并举。对建公厕问题，要通过宣传教育，政策支持、舆论引导等措施，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得到开发商和群众的理解和重视。使其能够自觉的关心、支持公厕建设。同时环卫部门加大工作力度，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为文明城市建设负责的精神，加强公厕管理，提高公厕卫生标准，杜绝脏乱差现象。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无理取闹、阻挠公厕建设的，要依法严厉打击。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李家彦    联系电话：67786887）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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